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：
通
過
梁
武
智
同
學
、
薛
懷
斌
同
學
、
林
佳
玟
同
學
博

課
程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：9

2

學
年
度
獎
助
學
金
的
名
額
與
名
單
已
公
布
了
。 

工
廠
主
任
：
各
實
驗
室
配
電
盤
有
缺
失
需
要
維
護
的
費
用
部
分
，
由
系
上
支

付
。
並
請
各
實
驗
室
維
持
配
電
箱
通
路
的
通
順
。 

貳
：
工
廠
主
任
：
鄧
熙
聖
。
學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：
吳
季
珍
。
課
程
委
員

會
召
集
人
：
陳
炳
宏
。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：
林
睿
哲
。
儀
器
委

員
會
召
集
人
：
張
鑑
祥
。
經
費
運
用
委
員
會
：
王
紀
。
系
館
管
理
委
員
會
：

凌
漢
辰
。
研
究
發
展
委
員
會
：
翁
鴻
山
。
學
術
榮
譽
推
薦
委
員
會
：
楊
毓

民
。
系
友
事
務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：
鄧
熙
聖
等
召
集
人
報
告
。 

壹
：
報
告
事
項 

出
席
：
陳
進
成
、
陳
志
勇
、
江
建
利
、
鄧
熙
聖
、
張
嘉
修
、
黃
耀
輝
、
楊
毓
民
、

洪
昭
南
、
周
澤
川
、
黃
世
宏
、
林
洪
志
、
林
睿
哲
、
陳
特
良
、
張
玨
庭
、

許
梅
娟
、
李
玉
郎
、
凌
漢
辰
、
王
紀
、
高
振
豐
、
蔡
少
偉
、
劉
瑞
祥
、

翁
鴻
山
、
吳
季
珍
、
張
鑑
祥
、
楊
明
長
、
魏
憲
鴻
、
侯
聖
澍
、
陳
炳
宏
、

陳
東
煌
、
溫
添
進
。 

主
席
：
陳
志
勇 

 
 
  
 
 
  
 
   
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

記
錄
：
徐
貴
鳳 

地
點
：
六
樓
會
議
室 

時
間
：
民
國
九
十
二
年
九
月
十
九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下
午
三
時
三
十
分 
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第
一
次
化
工
系
系
務
會
議
記
錄 

九
、
圖
儀
設
備
費
︱
電
子
顯
微
鏡
採
購
相
關
細
則
。 

八
、11

月8

日
系
友
會
舉
辦
系
上
老
師
研
究
成
果
發
表
會
。 

七
、
目
前
系
上
三
碼
電
話
無
法
撥
接
外
線
，
擬
規
劃
由
系
上
撥
款
於
各
樓

層
安
裝
一
支
共
用
電
話
。︵6

︱12

樓
︶ 

六
、
第
五
屆
﹃92

學
年
度
﹄
系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得
獎
人
：
吳
澄
清
︵47

及
︶、
談
自
忠
︵48

級
︶、
劉
清
田
︵55

級
︶
共
三
位
學
長
。 

五
、
化
工
系
迎
新
送
舊
聚
餐
於
今
天
晚
上6

點
整
阿
霞
飯
店
，
請
各
位
老

師
踴
躍
參
加
。 

四
、
國
立
成
功
大
學91

及92

學
年
度
大
學
聯
招
與
指
定
考
科
錄
取
最
低

分
數
比
較
，
請
參
考
附
件
一
。 

三
、
請
各
位
老
師
將
上
課
用
的
講
義
登
錄
於
系
所
網
頁
，
方
便
學
生
下
載
。 

二
、
邀
請
本
年
度
校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獲
獎
者
張
瑞
欽
校
友
演
講
︵
化
工
系

主
辦
︶
並
參
加
座
談
會
︵
工
學
院
主
辦
︶。 

一
、
請
將
近
三
年
系
所
﹁
教
師
年
度
報
告
﹂
登
錄
於
系
所
網
頁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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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
明
：
設
置
辦
法
之
第
七
條
選
拔
委
員
會
成
員
以
系
主
任
及
系
內
外
委
員
五
至

九
人
組
織
，
卸
任
系
主
任
逐
年
增
加
，
委
員
會
成
員
人
數
必
須
有
所
修

案
由
：﹃
國
立
成
功
大
學
化
學
工
程
學
系
系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委
員
會
設
置
辦
法
﹄

之
修
訂
。 

決
議
：1.

博
士
班
審
查
細
則
第
六
點
修
正
為
採
用
申
請
抵
免
方
式
。 

說
明
：
如
附
件
四
。 

案
由
：
研
究
生
獎
助
學
金
審
查
辦
法
之
修
擬
。 

決
議
：
第
二
項
、
第
三
項
通
過
追
認
。 

說
明
：
如
附
件
三
。 

案
由
：
追
認92

學
年
度
上
學
期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第
二
次
會
議
紀
錄
的
第

二
項
、
第
三
項
決
議
。 

決
議
：1.

把
第
一
點
第
三
小
點
修
正
為
本
系
名
譽
教
授
。

說
明
：
如
附
件
二
。 

案
由
：
本
系
﹁
額
外
空
間
使
用
辦
法
﹂
之
修
訂
。 

決
議
：
無
異
議
通
過
。 

說
明
：
票
選
結
果
由
翁
鴻
山
教
授
和
楊
毓
民
教
授
當
選
。 

案
由
：
本
系
推
薦
至
工
學
院
之
﹃
學
群
教
師
升
等
諮
詢
委
員
會
﹄
委
員
候
選
人

二
位
，
需
經
由
系
務
會
議
通
過
推
薦
。 

參
：
討
論
事
項 

學
術
榮
譽
推
薦
委
員
會
：
成
大
特
聘
教
授
申
請
已
經
公
布
，
請
系
上
符
合
資
格

的
老
師
，
踴
躍
參
加
。 

經
費
運
用
委
員
會
：
校
控
存
款
設
備
款
請
於9

/
3
0

前
提
出
申
請
。 

第
五
案 

第
四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課
程
委
員
會
提
案 

士
口
試
資
格
審
查
。 

第
一
案 

第
二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
館
管
理
委
員
會
提
案

             

2.

第
六
點
修
正
為
依
系
館
維
護
需
要
，
本
系
教
授
及
本
系
名
譽
教
授
租

借
空
間
，
每
坪
每
月
酌
收3

0
0

元;

廠
商
租
借
空
間
，
每
坪
每
月
酌
收

5
0
0

元
，
以
支
付
相
關
維
護
費
用
。

3.

第
七
點
從92

年10

月
起
開
始
執
行
。

第
三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提
案

             

2.

短
文
計
分
通
過
修
擬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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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
明
： 

案
由
：
九
十
三
學
年
度
化
工
系
碩
士
班
研
究
生
入
學
招
生
簡
章
。 

決
議
：1.

推
薦
甄
選
考
科 

說
明
： 

案
由
：
九
十
三
學
年
度
化
工
系
大
學
甄
選
入
學
暨
大
學
考
試
分
發
入
學
招
生
簡

章
。 

決
議
：
無
異
議
通
過
。 

說
明
：
如
附
件
六
。 

案
由
：
追
認
﹃
化
工
系
系
友
認
養
辦
法
﹄
草
案
。 

決
議
：
通
過
系
主
任
及
系
內
外
委
員
人
數
增
為
七
至
十
三
人
。

    

第
八
案 

    

第
七
案 

第
六
案 

一
、
本
校
九
十
三
學
年
度
碩
士
班
研
究
生
甄
試
入
學
調
查
表
各
欄
，
請

依
相
關
規
定
擬
訂
，
俾
彙
編
招
生
簡
章
。 

四
、
檢
附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招
生
簡
章
，
請
討
論
各
招
生
條
件
是
否
修
改
。 

四
、
教
育
部
核
定
本
系
九
十
三
學
年
度
招
生
名
額
：
合
計135

人 

三
、
將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﹁
考
試
分
發
入
學
﹂
之
甲
、
乙
、
丙
三
案
整
合

為
﹁
考
試
分
發
入
學
﹂。  

二
、
九
十
三
學
年
度
將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實
施
之
﹁
推
薦
甄
選
﹂
及
﹁
申

請
入
學
﹂
兩
種
大
學
入
學
方
式
簡
化
為
﹁
甄
選
入
學
﹂。 

一
、
招
生
管
道
有
二
，
第
一
種
為
﹁
甄
選
入
學
﹂，
由
﹁
大
學
甄
選
入

學
彙
辦
單
位
﹂
及
大
學
校
系
辦
理
；
第
二
種
為
﹁
考
試
分
發
入

學
﹂，
分
發
作
業
由
﹁
年
度
聯
合
分
發
委
員
會
﹂
辦
理
。 

正
，
請
參
考
附
件
五
。 

2.

申
請
入
學 

            

申
請
入
學—

10

人 

3.

未
更
動
項
目
與
去
年
申
請
條
件
相
同
。 

第
一
階
段.

篩
選
方
式
：
篩
選
倍
率
：
數
學
、
自
然
改
為
三
倍
。 

第
一
階
段
篩
選
方
式
：
學
科
能
力
測
驗
及
採
記
方
式
：
英
文
、
數
學
、

自
然
採
用
頂
標
；
篩
選
倍
率
：
數
學
、
自
然
改
為
三
倍
；
採
計
方
式

維
持
不
變
。 

甄
選
入
學
：
推
薦
甄
選—

6

人 

申
請
分
發
入
學
：119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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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：
臨
時
動
議 

決
議
：
列
入
下
次
系
務
會
議
討
論
。 

說
明
：
。 

案
由
：
如
何
強
化
各
系
所
課
程
教
學
、
學
術
研
究
、
國
際
交
流
等
事
宜
。  

決
議
：
列
入
下
次
系
務
會
議
討
論
。 

說
明
：
為
鼓
勵
本
系
優
秀
大
學
生
畢
業
後
可
以
繼
續
留
在
本
系
攻
讀
研
究
所
，

擬
辦
出
國
進
修
獎
學
金
補
助
。 

案
由
：
鼓
勵
本
系
優
秀
學
生
續
留
本
系
攻
讀
研
究
所
，
請
討
論
。  

決
議
：1.

國
立
成
功
大
學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碩
士
班
研
究
生
甄
試
入
學
一
般
生
：

甲
組48

人
；
乙
組2

人
。 

第
十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
九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
、
請
討
論
甄
試
日
期
。 

六
、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第
二
學
期
第
二
次
系
務
會
議
決
議
碩
士
班
甄
試
生

錄
取
名
額
為50

名
︵
含
甲
、
乙
組
︶，
請
討
論
甲
、
乙
二
組
名
額
。 

五
、
檢
附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碩
士
班
研
究
生
甄
試
入
學
簡
章
，
請
討
論
是

否
修
改
。 

四
、
筆
、
面
試
日
期
請
訂
於
九
十
二
年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至
十
二
月
九
日

之
間
。  

三
、
欲
放
寬
招
收
同
等
學
力
或
外
國
學
校
畢
業
生
且
有
名
次
設
限
者
，

將
在
報
名
資
格
附
加
規
定
上
明
定
為
應
屆
畢
業
或
已
畢
業
者
需

繳
交
大
學
或
專
科
學
校
學
業
成
績
系
班
組
排
名
列
於
前
百
分

之

︵
含
︶
者
。︵
國
外
學
校
畢
業
者
免
繳
︶。 

二
、
依
據
本
校
碩
、
博
招
生
辦
法
第
六
條
有
關
報
名
資
格
規
定
為
凡
國

內
經
教
育
部
立
案
之
大
學
或
獨
立
學
院
或
符
合
教
育
部
採
認
規

定
之
國
外
大
學
或
獨
立
學
院
畢
業
取
得
學
士
學
位
或
應
屆
畢
業

生
或
具
有
同
等
學
力
者
；
並
符
合
招
生
簡
章
規
定
之
條
件
者
得
報

名
參
加
碩
士
班
入
學
考
試
。
為
避
免
報
名
時
各
項
爭
議
如
同
等
學

力
不
能
報
考
等
問
題
，
請
各
系
所
儘
予
放
寬
招
收
同
等
學
力
者
。

檢
附
同
等
學
力
認
定
標
準
，
請
討
論
。 

3.

甄
試
日
期
：92

年12

月6

日
。 

2. 

國
立
成
功
大
學
九
十
三
學
年
度
碩
士
班
研
究
生
甄
試
入
學
調
查
表

報
名
資
格
附
加
規
定
：a.

接
受
外
國
學
校
畢
業
生
。b.

不
接
受
同
等

學
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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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：
十
八
點
整
散
會 

 5



附
件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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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、 

本
辦
法
經
系
務
會
議
通
過
後
實
施
，
修
正
亦
同
。 

十
、 

系
上
至
少
保
留
一
個
單
位
以
應
急
需
。 

九
、 

廠
商
租
借
空
間
，
需
自
裝
電
錶
，
電
費
自
付
。 

八
、 

系
上
老
師
於
擔
任
教
育
部
卓
越
計
畫
總
主
持
人
或
國
科
會
研
究
傑
出
人

員
、
特
約
研
究
員
期
間
，
給
予
優
先
租
借
系
上
空
間
的
權
利
，
並
得
以

原
定
租
金5

折
的
方
式
租
借
一
間
小
於2

0

坪
的
實
驗
室
或
教
授
室
。 

七
、 

積
欠
六
個
月
以
上
之
租
金(

自9
2

年1
0

月
起
算)

者
，
不
得
申
請
續
租
。 

六
、 

依
系
館
維
護
需
要
，
本
系
教
授
及
本
系
名
譽
教
授
租
借
空
間
，
每
坪
每

月
酌
收3

0
0

元;

廠
商
租
借
空
間
，
每
坪
每
月
酌
收5

0
0

元
，
以
支
付
相

關
維
護
費
用
。 

五
、 

使
用
期
屆
滿
後
，
應
於
一
週
內
恢
復
原
狀
，
所
需
費
用
由
使
用
教
授
或

廠
商
負
擔
。 

四
、 

續
租
每
年
申
請
一
次
，
以7

月1

日
為
起
算
日
，
租
期
至
少
半
年
。
原

租
借
者
可
優
先
續
租
二
次(

即
兩
年)

 

。 

三
、 

有
意
使
用
之
教
授
或
廠
商
第
一
次
承
租
時
，
應
於
使
用
前
一
個
月
向
系

上
提
出
申
請
，
經
系
主
任
由
系
館
管
理
委
員
會
審
核
及
協
調
。
第
一
次

租
期
至
多
以
申
請
提
出
後
第
一
個6
月3

0

日
為
限
。
如
欲
續
租
，
應
於

到
期
前
一
個
月(

即5

月3
1

日)

向
系
上
提
出
申
請
。 

二
、 

教
授
租
借
空
間
以3

5
坪
為
上
限
，
以
﹃
間
﹄
為
單
位
。
租
借
之
教
授
室

不
得
做
為
實
驗
室
使
用
。 

一
、 
系
館
空
間
租
借
優
先
順
序
為 

附
件
二 

2
. 

與
本
系
有
建
教
合
作
之
廠
商 

3
. 

本
系
名
譽
教
授 

1
. 

本
系
教
授 

各
項
租
借
案
須
經
由
系
館
管
理
委
員
會
同
意
後
始
生
效
。 

國 

立 

成 

功 

大 

學 

化 

學 

工 

程 

學 

系  

額 

外 

空 

間 

使 

用 

辦 

法 
92.09.19

系
務
會
議
修
正
通
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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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三 

散
會
：
上
午
十
點
三
十
分 

討
論
事
項
： 

出
席
人
員
：︵
見
簽
名
單
︶ 

主
席
：
林
睿
哲
老
師 

時
間
：
九
月
四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上
午
九
時
五
樓
小
會
議
室 

 

決
議
： 

四
、
博
士
畢
業
論
文letters

及
短
文
之
認
定
。 

三
、
碩
士
班
參
加
博
士
班
資
格
考
繳
交
保
證
金
與
否
。 

二
、
博
士
班
資
格
考
題
暨
解
答
公
佈
與
否
。 

一
、
梁
武
智
同
學
、
薛
懷
斌
同
學
博
士
口
試
資
格
審
查
。 

決
議
： 

決
議
： 

決
議
： 

事
由
： 

事
由
： 

92

學
年
度
上
學
期
研
究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第
二
次
會
議
記
錄 

黃
小
姐
反
應
近
年
來
碩
士
班
填
寫
參
加
資
格
考
人
數
增
多
，
但
實
際
缺
考
人

數
亦
多
，
且
最
近
博
士
班
同
學
﹃
傳
言
﹄
資
格
考
通
過
率
約
在5
成
上
下
，

所
以
請
碩
士
班
學
弟
參
加
以
增
加
應
考
人
數
分
母
，
為
了
避
免
浮
濫
以
及
端

正
風
氣
，
擬
仿
效
台
大
繳
交
保
證
金2000

元
制
度
，
建
議
全
部
到
考
且
待

在
考
場
至
少75%

該
節
時
間
之
碩
士
班
者
退
還
保
證
金
。 

請
黃
淑
娟
小
姐
協
助
收
集
從92
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起
之
資
格
考
考
題
，
供

同
學
參
考
，
但
不
公
佈
解
答
。
應
考
同
學
對
於
該
次
資
格
考
成
績
有
疑
問

者
，
可
於
成
績
公
佈
後3

天
內
，
向
黃
小
姐
登
記
成
績
複
查
。 

梁
武
智
同
學
若
於

9

月

15

日
前
獲
得

Journal of Polym
er Science- 

Polym
er C

hem
istry Editor

的
論
文
接
受
函
，
則
予
以
通
過
口
試
資
格
審

查
。
若
未
能
於
期
限
前
獲
得
論
文
接
受
函
，
於9

月16

日
中
午
開
會
再
行

審
查
。 

等
收
集
更
多
資
訊
，
於
下
一
次
會
議
時
再
與
博
士
班
學
生
論
文
發
表
評
分
辦

法
相
關
議
案
一
起
進
行
修
正
。 

碩
士
班
參
加
資
格
考
者
不
需
繳
保
證
金
。
但
請
黃
淑
娟
小
姐
於
今
年
資
格
考

試
時
宣
佈
﹃
資
格
考
考
試
博
、
碩
生
一
起
閱
卷
，
通
過
率
分
開
列
舉
﹄
，
成

績
公
佈
時
博
、
碩
通
過
率
分
開
計
算
列
舉
，
以
正
視
聽
。 

博
士
班
同
學
反
應
，
希
望
能
知
道
解
答
及
歷
屆
考
題
，
幫
助
準
備
資
格
考
。 

薛
懷
斌
同
學
通
過
資
格
審
查
。 

蔡
少
偉
老
師
、
陳
東
煌
老
師
、
溫
添
進
老
師
、
許
梅
娟
老
師
、
翁
鴻
山
老
師
、

周
澤
川
老
師
、
郭
炳
林
老
師
、
吳
季
珍
老
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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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
士
班
審
查
細
則
： 

論
文
： 

七
、
研
究
成
績
之
認
定
原
則
： 

六
、
碩
士
班
期
間
通
過
資
格
考
者
之
成
績
認
定
原
則
：
碩
士
班
期
間
通
過
資
格

考
者
，
可
申
請
抵
免
博
士
班
資
格
考
成
績
，
並
按
第
五
條
計
算
成
績
；
若

成
績
不
理
想
欲
重
考
，
需
於
博
士
班
入
學
時
放
棄
原
來
成
績
，
重
新
參
與

資
格
考
考
試
。 

五
、
資
格
考
成
績
之
認
定
原
則
：
優
先
考
慮
通
過
科
目
數
，
其
排
名
順
序
為
通

過
三
科
優
先
，
其
次
為
通
過
二
科
，
再
者
為
通
過
一
科
。
若
通
過
科
目
數

相
同
者
，
再
考
慮
總
分
數
，
其
分
數
計
算
方
式
為
：S

×[1-0.1

×(n-1)]
。

S

：
該
科
分
數
，n

：
第
幾
次
通
過
，︵
每
個
博
士
班
學
生
共
有6

次
資
格

考
︶。
若
總
分
數
相
同
時
依
輸
送
現
象
、
熱
力
學
、
化
學
反
應
次
序
比
較

之
。
三
科
皆
不
通
過
者
不
能
申
請
獎
助
學
金
。 

四
、
研
究
成
績
之
認
定
依
第
七
條
為
原
則
，
若
分
數
相
同
時
，
則
考
慮
其
論
文

SC
I im

pact factor

之
高
低
或
期
刊
在
其
領
域
之
排
名
，
並
請
儀
器
負
責

老
師
列
席
參
加
。 

三
、
博
二
、
博
三
學
生
申
請
獎
助
學
金
有
二
種
管
道
，
其
一
以
資
格
考
成
績
申

請
；
另
一
以
研
究
成
績
申
請
。
兩
種
管
道
可
同
時
申
請
，
取
其
利
者
考
慮

之
。 

二
、
博
四
生
申
請
助
學
金
資
格
以
研
究
成
績
審
查
之
，
其
研
究
成
績
之
認
定
依

第
六
條
為
原
則
。 

一
、
前
一
年
度
已
獲
獎
、
助
學
金
之
同
學
，
則
其
服
務
績
效
將
為
再
給
獎
助
學

金
之
重
要
參
考
。︵
服
務
績
效
評
鑑
表
如
附
件
一
︶ 

附
件
四 

︵1

︶
已
接
受
之
論
文
，
其
所
屬
期
刊
之SC

I im
pact factor

，
以
投
稿
日
為
基
準
，
前

五
年
內
最
高
曾
經
大
於
或
等
於
0.3
，
每
篇
以
5
分
計
。
短
文
每
篇
則
以2.5

分
計
。 

國
立
成
功
大
學
化
學
工
程
學
系
研
究
生
獎
助
學
金
審
查
細
則 

89.05.12

八
十
八
學
年
度
第
二
學
期
第
二
次
系
務
會
議
通
過 

92.09.01 
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第
一
次
課
程
委
員
會
修
擬 

92.05.23
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下
學
期
第-

三
次
課
程
委
員
會
修
擬 

92.09.19 
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第
一
次
系
務
會
議
通
過 

92.03.14
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下
學
期
第
一
次
課
程
委
員
會
修
擬 

92.04.10 
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下
學
期
第
一
次
系
務
會
議
通
過 

92.05.29
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下
學
期
第
二
次
系
務
會
議
通
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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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2

︶
若
有
指
導
教
授
以
外
之
共
同
作
者
，
該
論
文
所
加
之
分
數 = 

∑
=

× m

i
i

s

n

n

1

5

 

ni
：
除
指
導
教
授
外
，
第
i
個
作
者
之
排
名
。 

ns
：
除
指
導
教
授
外
，
該
生
之
排
名(

從
後
面
算
起)

。 
m
：
除
指
導
教
授
外
之
作
者
人
數
。 

註
1
：
此
處
所
謂
指
導
教
授
，
除
本
系
正
式
登
載
之
指
導
教
授
外
，
尚
包
括
其
他
具

助
理
教
授
或
博
士
學
位
資
格(

含)

以
上
者
。 

註
2
：
已
計
算
過
論
文
，
不
再
重
複
計
算
。 

  

專
利
： 

(1)

考
慮
與
研
究
主
題
相
關
專
利
，
在
美
國
、
日
本
及
歐
盟
申
請
通
過
的
專
利
，
一
件

以5

分
計
，
其
它
地
區
則
以3

分
計
。 
已
送
件
取
得
案
號
之
專
利
，
可
以
先
各
取

得5/3

或1

的
分
數
。 

(2)

若
發
明
人
︵
除
指
導
教
授
外
之
發
明
人
︶
有n
位
，
該
專
利
所
加
之
分
數
＝
︵5

或

3

︶/n

計
算
之
。 

(3)

若
認
定
上
有
異
議
時
，
交
付
課
程
委
員
會
討
論
。 

  

碩
士
班
審
查
細
則
： 

二
、
研
究
成
績
之
認
定
原
則 

一
、
前
一
年
度
已
獲
獎
、
助
學
金
之
同
學
，
則
其
服
務
績
效
將
為
再
給
獎
助
學

金
之
重
要
參
考
。︵
服
務
績
效
評
鑑
表
如
附
件
一
︶ 

︵3

︶
若
有
指
導
教
授
以
外
之
共
同
作
者
，
該
論
文
所
加
之
分
數 = 

︵2

︶
已
投
稿
但
尚
未
接
受
之
論
文
，
每
篇
以
2.5
分
計
，
不
受
篇
數
限
制
，
但
需
提
出

有
系
上
指
導
教
授
簽
名
確
認
之
論
文
收
到
信
函
。 

︵1

︶
已
接
受
之
論
文
，
其
所
屬
期
刊
之SC

I im
pact factor

，
以
投
稿
日
為
基
準
，
前

五
年
內
最
高
曾
經
大
於
或
等
於
0.3
，
每
篇
以
5
分
計
。
短
文
每
篇
則
以2.5

分
計
。 

註
2
：
已
計
算
過
論
文
，
不
再
重
複
計
算
。 

註
1
：
此
處
所
謂
指
導
教
授
，
除
本
系
正
式
登
載
之
指
導
教
授
外
，
尚
包
括
其
他
具

助
理
教
授
或
博
士
學
位
資
格(

含)

以
上
者
。 

m
：
除
指
導
教
授
外
之
作
者
人
數
。 

ns
：
除
指
導
教
授
外
，
該
生
之
排
名(

從
後
面
算
起)

。 

ni
：
除
指
導
教
授
外
，
第
i
個
作
者
之
排
名
。 

∑
=

× m

i
i

s

n

n

1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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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若
僅
以
學
業
成
績
排
序
，
未
能
獲
得
獎
助
學
金
的
碩
二
學
生
，
於
採
計
研

究
成
績
後
，
至
多
僅
能
獲
得
助
學
金
。 

三
、
碩
二
學
生
，
以
學
業
及
研
究
成
績
為
準
，
各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。
學
業
成
績

係
指
前
一
學
年
之
平
均
學
科
分
數
：
高
等
輸
送
現
象
、
高
等
反
應
工
程

學
、
高
等
化
工
熱
力
學
︵
乙
組
學
生
以
單
元
操
作
︵
一
︶
、
化
學
反
應
工

程
、
化
工
熱
力
學
︶
三
科
成
績
佔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，
其
他
科
目
成
績
佔
百

分
之
二
十
五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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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辦
法
經
系
務
會
議
通
過
後
施
行
，
修
正
時
亦
同 

八
、 

表
揚
：
於
系
友
會
年
會
時
表
揚
，
並
刊
印
得
獎
系
友
簡
介
廣
為
報
導
。 

七
、 

選
拔
委
員
會
：
委
員
會
以
系
主
任
及
系
內
外
委
員
七
至
十
三
人
組
織

之
，
其
人
選
須
提
經
系
務
會
議
同
意
後
聘
請
之
，
系
主
任
為
召
集
人
，

開
會
時
有
關
推
薦
人
列
席
；
決
定
得
獎
人
應
須
獲
得
出
席
委
員
三
分
之

二
︵
含
︶
以
上
之
同
意
。 

六
、 

評
審
標
準
： 

︵
一
︶
符
合
立
德
、
立
功
、
立
言
之
標
準
，
對
人
群
社
會

及
國
家
建
設
有
具
體
公
認
之
成
就
事
蹟
。 

︵
二
︶
聲
望
。 

五
、 

選
拔
日
期
：
推
薦
人
於
三
月
底
以
前
將
候
選
人
推
薦
予
系
，
由
系
彙
整

後
於
四
月
間
提
經
選
拔
委
員
會
審
定
。 

四
、 

選
拔
程
序
：
每
年
辦
理
一
次
，
由
本
系
助
理
教
授
以
上
三
人
或
系
友
五

人
連
署
，
向
系
推
薦
候
選
人
，
經
選
拔
委
員
會
評
選
產
生
。
每
次
遴
選

三
人
。 

三
、 

候
選
人
資
格
：
凡
本
系
學
士
班
、
碩
士
班
及
博
士
班
畢(

肄)

業
︵
含
本

系
前
身
台
南
高
等
工
業
學
校
應
用
化
學
科
及
電
氣
化
學
系
︶
足
為
學
生

楷
模
者
︵
以
不
在
本
校
工
作
者
為
限
︶，
均
得
為
候
選
人
。 

二
、 

目
的
：
本
辦
法
旨
在
表
揚
本
系
之
系
友
，
其
對
人
群
社
會
及
國
家
建
設

有
具
體
貢
獻
，
而
且
其
傑
出
成
就
已
獲
各
界
公
認
者
，
藉
以
激
勵
後
進

學
生
，
作
奮
發
向
上
之
楷
模
。 

一
、 
依
據
本
系
組
織
規
程
第
九
條
之
規
定
，
設
置
﹃
國
立
成
功
大
學
化
學
工

程
學
系
系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委
員
會
﹄。 

附
件
五 國

立
成
功
大
學
化
學
工
程
學
系
系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委
員
會
設
置
辦
法 

︵
四
︶
奮
鬥
過
程
。 

︵
三
︶
品
德
。 

八
十
八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第
二
次
系
務
會
議
通
過
︵1999/9/16

︶ 
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第
一
學
期
第
一
次
系
務
會
議
修
正
通
過
︵2003/9/19
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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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認
養
辦
法
： 

 

三
、
應
備
文
件
： 

 

二
、
申
請
資
格
： 

 

一
、
宗
旨
：
由
本
系
畢
業
系
友
提
供
經
費
，
以
認
養
方
式
協
助
家
境
清

寒
之
大
學
部
學
生
，
使
其
能
專
心
向
學
。 

附
件
六 

3. 

自
傳
︵
包
括
家
庭
狀
況
描
述
、
人
生
觀
、
興
趣
嗜
好
、
未
來
志

向
等
︶ 

4. 

受
認
養
者
如
持
續
符
合
申
請
條
件
，
有
資
格
繼
續
接
受
認
養
至

大
學
畢
業
。
但
認
養
者
有
權
終
止
認
養
關
係
。 

5. 

本
辦
法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，
得
修
正
之
。 

3. 

受
認
養
者
每
人
每
年
五
萬
元
，
分
上
、
下
兩
學
期
發
放
。 

2. 

認
養
流
程
： 

1. 

認
養
者
提
供
之
經
費
委
由
化
工
系
基
金
會
管
理
。
認
養
之
相
關

工
作
委
由
學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處
理
作
業
之
。 

1. 

本
系
大
學
部
學
生
，
家
境
清
寒
者
。 

3. 

未
領
有
其
他
基
金
會
獎
助
學
金
。 

2. 

前
學
年
學
業
成
績
平
均70

分
︵
含
︶
以
上
。 

4. 

導
師
或
教
官
評
語
。 

1. 

清
寒
證
明
或
綜
合
所
得
稅
證
明
。 

2. 

歷
年
成
績
單
。 

︵1

︶
由
系
上
統
計
並
公
布
有
意
提
供
認
養
之
系
友
名
單
，
確

認
當
年
度
可
申
請
之
人
數
及
金
額
。 

︵5

︶
公
布
認
養
名
單
，
由
系
上
舉
行
認
養
儀
式
。 

︵4

︶
收
回
認
養
學
生
之
排
序
表
，
由
學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處
理

協
調
認
養
名
單
。 

︵3

︶
符
合
申
請
資
格
者
列
冊
分
送
認
養
者
進
行
書
面
審
查
，

認
養
者
亦
可
經
由
系
上
安
排
與
申
請
者
面
談
，
以
便
排

列
認
養
學
生
之
順
序
。 

︵2

︶
由
學
生
事
務
委
員
會
初
步
審
核
申
請
資
格
。 

化
工
系
系
友
認
養
辦
法 92.09.19

系
務
會
議
通
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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